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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 

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1月20日下午1時30分 

地點：演藝廳 

主持人：蔡校長哲銘                                     紀錄：陳雅惠 

壹、報告出席人數：應到人數-151人   實到人數-131人 

貳、會議開始 

參、確認議程 

肆、獻獎、頒獎、歡送退休教師及介紹新進同仁 

一、獻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UREp9TOPw&list=PLJEP334kOjNe3YmCdwxUtlTmhoB2tO9io&index=3） 

教育部獎狀 

(一)王聖淵老師 

獲選「114年度金融基礎教育跨領域教學行動計畫徵選-特優行動計畫學校」 

(二)吳林建宏老師 

參與教育部「適性教學全國推動計畫及適性教學教材研發實驗計畫適性教學

績優學校甄選」榮獲「114年度教育部因材網績優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陳琪老師、李佳璇老師 

榮獲「114年高級中等學校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優良學校暨期末成果展

演」特優獎及優等獎 

 

二、頒獎 

（一）114年服務本校5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服務資深教職員工獎勵名冊 

服務年資 姓名 人數 備註 

 5 年 林建融、王嘉瑜、蔡育螢、方思閔、劉綵嵐、陳

萱妤、蔡宜穎、蔣荌云 

8 名  

10 年 陳政川、黃品菁、康嘉芬、張瓊文 4 名  

15 年 蘇順聖、徐慈華、翁竹毅、廖雪利 4 名  

20 年 連志航、林平平、陳巧雯、柳嘉玲、許玉珍、陳 8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UREp9TOPw&list=PLJEP334kOjNe3YmCdwxUtlTmhoB2tO9io&index=3


 2 

簾筑、邱欣怡、林巧芳 

30 年 郭叡昌、范美如、邱卉綺、陳儀君、李瑋菁、巫

麗真、胡傑明 

7 名  

 總計 31 名  

 

（二）114年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獎勵教師獎金發給要點優良教師 

職 稱 姓 名 

教師兼教務主任 陳佑昌 

教師兼學務主任 呂惠甄 

教師兼總務主任 張安莛 

教師 胡傑明 

教師 徐嘉靖 

教師 陳政川 

教師 蘇蕙冠 

教師 潘春蘭 

教師 陳儀君 

教師 徐慈華 

教師 黃致柔 

教師 郭淑瓊 

教師 張呂岳 

教師 李台英 

教師 楊莉莉 

 

三、114學年度學期中到職教職同仁 

(一) 高中部代理教師：馬駿道(英文科)、黃優黎(輔導科) 

（二）國中部代理教師：孫容玉(國文科) 

（三）人事室組員：范瑋婕 

（四）總務處約僱幹事：吳相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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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同仁 

（一）114 年 10 月 13 日退休職員-總務處幹事周麗英 

（二）114 年 12 月 29 日退休職員-教務處幹事李俐慧 

（三）115 年 2月 1日退休老師-高中部英文科潘春蘭老師 

 

五、成果分享（如附件） 

臺北市 114 年度情緒教育行動方案競賽特優作品分享 

分享人：陳琪老師、吳林建宏老師 

 

伍、上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一                                                  

案  由：114 學年度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霸凌防治計畫，提請討論。（提案人：

學務處）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案  由：114 學年度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人：學務處） 

決  議：通過。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本校（國中部）學生獎懲規定，提請討論。（提案人：學務處） 

決  議：通過。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提請討論。（提案

人：教務處）（如附件） 

說  明：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 113 年 8月 21 日臺授國部字第 1135404663A 號令訂

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修正條文」（以下簡稱本辦法）訂

定之。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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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正「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性騒優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規範」，提請

討論。（提案人：人事室）（如附件） 

說  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11 月 7日北市教人字第 1143112221 號函辦理。 

（二）各級學校依據性騒擾防治法第 7條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訂定性騒擾防

治措施等校內章則（修正時亦同），均屬校務重大事項，應提交校務會議議

決。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案  由：修正「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提請討論。（提

案人：學務處）（如附件） 

說  明：依據 113 年 6月 24 日北市教學字第 1133072530 號及 114 年 10 月 16 日北

市教學字第 1143105505 號函來文進行修正。 

決  議：通過。 

 

柒、校務報告 

一、校長校務報告（如附件） 

二、115 國中教育會考業務報告（總幹事）（如附件） 

三、家長會長致詞 

四、教師會長報告 

五、員生社報告（理事主席）（如附件） 

 

捌、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如附件） 

二、學務處（如附件） 

三、總務處（如附件） 

四、輔導室（如附件） 

五、圖書館（如附件） 

六、研究發展處（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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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  由：修正「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工作委員會實施要點」，提請討

論。（提案人：教師會） 

說  明：校長遴選工作委員會遴委會委員人數異動。 

決  議：通過。（如附件） 

 

拾、散會：16 時 00 分 


